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5:00，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早于网络投

票结束时间。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8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15:00。
3、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3楼16楼青岛金王应用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索斌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71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62,
019,6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4506%。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人数为 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47,898,3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1.4067%；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71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4,121,327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2.0439%。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60,559,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991%；

反对1,1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115%；

弃权3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9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661,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632%；

反对1,1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28%；

弃权3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740%。

（二）《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160,497,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604%；

反对1,16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167%；

弃权3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229%。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599,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199%；

反对1,16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30%；

弃权3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571%。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160,553,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954%；

反对1,1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142%；

弃权3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0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655,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207%；

反对1,1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47%；

弃权30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846%。

（四）《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60,555,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966%；

反对1,1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131%；

弃权30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03%。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657,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348%；

反对1,1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12%；

弃权3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839%。

（五）《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160,496,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597%；

反对1,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300%；

弃权3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103%。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597,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121%；

反对1,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53%；

弃权3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7%。

（六）《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60,525,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777%；

反对1,16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203%；

弃权3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0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627,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181%；

反对1,16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48%；

弃权3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171%。

（七）《关于修改对外投资控制制度的议案》

同意160,568,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041%；

反对1,1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023%；

弃权3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3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669,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205%；

反对1,1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80%；

弃权3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2215%。

（八）《关于修改对外担保控制制度的议案》

同意160,513,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704%；

反对1,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355%；

弃权3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4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61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339%；

反对1,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90%；

弃权3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2271%。

（九）《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160,471,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446%；

反对1,2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652%；

弃权30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0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573,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379%；

反对1,2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96%；

弃权3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5%。

（十）《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60,483,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522%；

反对1,2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574%；

弃权3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0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585,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250%；

反对1,2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04%；

弃权30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846%。

（十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同意160,383,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9903%；

反对1,3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301%；

弃权2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79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485,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154%；

反对1,3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39%；

弃权2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0607%。

（十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青岛金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12,48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8.4140%；

反对1,3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3554%；

弃权3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307%。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12,48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140%；

反对1,3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4%；

弃权3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2307%。

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丁伟、王智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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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8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8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1204多功能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30日

7、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韩力先生

8、会议的合法性：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

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17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16,980.781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3.457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6,
085.6651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1.990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1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0,895.1159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1.4666%。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1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564.8161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0237%。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议，公司聘请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本次股东会的提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1、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956.17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1%；反对：20.46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5％；弃权：4.15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540.20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3096%；反对：20.46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39％；弃权：4.15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4％。

2、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959.75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2%；反对：16.93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7％；弃权：4.10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543.78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4101%；反对：16.93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49％；弃权：4.10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3、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956.13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8%；反对：20.46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5％；弃权：4.19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540.16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3085%；反对：20.46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39％；弃权：4.19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5％。

4、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956.13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8%；反对：20.46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5％；弃权：4.19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540.16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3085%；反对：20.46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39％；弃权：4.19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5％。

5、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963.88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5%；反对：12.85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弃权：4.05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547.91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259%；反对：12.8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05％；弃权：4.05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6％。

6、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966.92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4%；反对：12.30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4％；弃权：1.56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02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550.95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112%；反对：12.3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50％；弃权：1.56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02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

7、关于2026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宁波聚源瑞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力、河北津西钢铁集团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6,641.5753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35%；反对：23.27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89％；弃权：5.18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2,463.46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8583%；反对：23.27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38％；弃权：5.18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9％。

8、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960.15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85%；反对：16.58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6％；弃权：4.05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544.18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4213%；反对：16.58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1％；弃权：4.05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6％。

9、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958.571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2%；反对：18.1600 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弃权：4.05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542.6061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3770%；反对：18.1600 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94％；弃权：4.0500万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25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

度述职报告全文刊载于2026年4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2025年年度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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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云霞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
86,036,094

57.68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荣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丁家丰、副总经理赖家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18,594
比例（%）

99.9796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73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131
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3,502
比例（%）

95.6361

反对

票数

9,600
比例（%）

1.6892

弃权

票数

15,200
比例（%）

2.6747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502
比例（%）

95.4601

反对

票数

9,600
比例（%）

1.6892

弃权

票数

16,200
比例（%）

2.8507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08,494
比例（%）

99.9679

反对

票数

9,600
比例（%）

0.0111

弃权

票数

18,000
比例（%）

0.021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08,494
比例（%）

99.9679

反对

票数

9,200
比例（%）

0.0106

弃权

票数

18,400
比例（%）

0.021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17,794
比例（%）

99.9787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73

弃权

票数

12,000
比例（%）

0.0140
7、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01,194
比例（%）

99.9594

反对

票数

5,900
比例（%）

0.0068

弃权

票数

29,000
比例（%）

0.033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00,194
比例（%）

99.9582

反对

票数

5,900
比例（%）

0.0068

弃权

票数

30,000
比例（%）

0.035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5

7

8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公 司 未 来 三 年（2026-2028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43,502

542,502

540,702

533,402

532,402

比例（%）

95.6361

95.4601

95.1434

93.8588

93.6829

反对

票数

9,600

9,600

9,200

5,900

5,900

比例（%）

1.6892

1.6892

1.6188

1.0381

1.0381

弃权

票数

15,200

16,200

18,400

29,000

30,000

比例（%）

2.6747

2.8507

3.2378

5.1031

5.27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8、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

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审议通过；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2、议案3关联股东迪贝控股有限公司、吴建荣和吴储正回避表决。

3、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月江、罗西方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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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美康”或“公

司”）股东弘云久康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云久康”）持有公司股份8,485,93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7%。上述股份为嘉和美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

已于2022年12月14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17日披露了《嘉和美康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2），弘云久康因自身流动性需求，计划自 2026年 2月 9日起 3个月内根据市场情

况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375,85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弘云久康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其在2026年2月9日至

2026年5月8日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现将具体事项公告

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弘云久康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8,485,931股

6.17%
IPO前取得：8,485,93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弘云久康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7日

0股

2026年2月9日～2026年5月8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未完成：1,375,855股

0%
不超过：1%
8,485,931股

6.17%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基于股东自身需要、市场情况等因素判断，弘云久康在本次减持区间内未实施减持。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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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未减持股份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5
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2026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43,344,275.83元，同比增长66.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10,396,376.93元，同比增长211.0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

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

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

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

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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